
監察公共屋邨福利規劃聯盟 

完善新屋邨支援服務意見書 

 監察公共屋邨福利規劃聯盟(下稱：聯盟)是由一班關注新公屋邨社會服務的前線社工

組成，成員包括正在新屋邨服務的前線社工、家庭服務中心社工及新屋邨居民等。聯盟關

注現時新公屋邨服務推行情況、居民面對的生活困難及社區需要，過往曾撰寫《設立新公

共屋邨社工隊及推行整全福利規劃建議書》（附件一），向政府不同部門提出具體建議，

推動政府於施政報告 2018 提出「透過『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資助建立社區支援網絡項目，

使新屋邨的社區支援計劃常規化，以協助新入伙的居民及家庭盡快融入社區。」。其後，房

屋委員會亦公佈為方便新公屋邨外展支援服務，房屋署會在新屋邨入伙階段，將尚未使用之非

住宅單位(包括互助委員會辦公室及適切的閒置公共空間)， 提供予相關的社福機構作為臨時工

作單位。聯盟一直關注有關政策及措施的執行，期望每一個新落成的公共屋邨都能夠設立常規

社區工作隊，並配以相應配套，讓社工隊為居民提供適切支援、協助適應新生活、組織居民及

建立社區網絡。可是，聯盟發現有關政策執行做法不一，新屋邨服務隊在提供服務時仍然

面對不同程度的困難，有關詳情及建議如下。 

臨時工作單位租/借用做法不一違指引 新屋邨社工隊難以入邨 

2018 年 3 月，房屋委員會公佈為方便新公屋邨外展支援服務, 房屋署會在新屋邨入伙階段, 

將尚未使用之非住宅單位(包括互助委員會辦公室及適切的閒置公共空間)，提供予相關的社福

機構租用，作為臨時工作單位；房署亦列明新公屋邨入伙後一般需要 12 至 40 個月時間才可組

成互助委員會，因此建議給予服務隊在互委會成立前短期借用有關辦公室，並設租賃期為 12

個月。可是，新措施推行至今年半， 聯盟發現實際情況與官方說法大有出入， 不少新屋邨服

務前線社工均表示仍未能成功借用單位；即使部份服務隊能夠成功借用，借用期亦少於 12 個

月，對相關服務推行造成阻礙。以下為部份近期新公屋項目計劃之借用單位情況： 

屋邨(入伙年份) 服務機構 互委會 

借用情況 

詳細情況 

寶石湖邨(2019/8) 路德會 X 路德會同事表示 2019 年 8 月已入信借用互委會地方, 物管

亦表示已協調入信房署， 但房署至今未有任何回覆及跟

進。。 

蘇屋邨(2016) 救世軍 X 第 1 及 2 期計劃都只能租借屋邨儲物室作工作單位。房署

及物管表示蘇屋邨屬舊邨規劃，所有房間已劃分既定用

途，難以更改，不能彈性租借；曾發信邀請 CIIF 及 SWD

協調，但暫無結果。 

海盈邨(2018) 博愛 nec X 申請借用失敗，因房署表示 2019 年初便會舉行互委會選

舉，拒絕借用申請。 

石硤尾邨六期

(2019) 

基督教家庭

服務中心、 

鄰舍輔導會 

成功 入信申請後 2 至 3 星期便獲批，在取匙入伙前 2 日成功借

用互委會會址，做到「 一機構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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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泉澳邨(2015) 東華三院 成功 

（但遲於

入伙期） 

遲於入伙期才可成功借用工作單位，但只用 4 個月便要交

還，更改作互委會用途。 

葵翠邨(2018) 麥理浩夫人

中心 

成功（但

遲於入伙

期） 

葵翠邨的取鎖匙時間為 2018 年 4 至 5 月，但工作單位到

2018 年 9 月才正式借用。其中空檔期，服務隊只可向物管

借地方暫放服務物資。 

麗翠苑(2019) 基督教家庭

服務中心及

小童群益會 

成功（但

遲於入伙

期） 

初期拒絕借用。直到入伙後一輪交涉及議員協助介入，才

可成功借用，做到一機構一單位。 

 

設立穩定服務會址予新屋邨社工隊  

新屋邨社工隊能夠在新屋邨入伙期短期借用互委會單位當然有助服務推行，可是，  一般

新屋邨服務計劃年期為 3 年至 6 年不等，計劃進入第 2 年以後，穩定的服務會址對社工隊仍然

有必要性。因此, 聯盟有 2 項建議: 

1. 長期建議: 將新屋邨服務納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在規劃建邨時預留單位予新屋邨服

務隊作服務會址； 在計劃完結後，相關單位則可改予其他社福服務計劃使用或留作居民使用

(例如居民組織或屋邨諮詢管理委員會)。 

2. 短期建議: 研究善用邨內閒置空間或邨外閒置土地作為臨時工作單位， 短期借用予新屋邨服

務隊。根據附件二（附件二）， 2013 年至 2022 年間落成的新公共屋邨項目中， 有 19 個項目

的 500 米範圍內位置均有未被使用的閒置官地， 總面積達 28,629 平方米空地(即約 68 個標準籃

球場)。建議政府研究善用各新屋邨鄰近閒置用地建臨時單位(如參考組合屋形式)，短期租借給

服務計劃機構作服務會址。 

 

提供足夠服務年期 延長為五至六年 

在計劃年期及人手編制方面， 現時「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的新屋邨服務資助計劃年期為

「N+36 個月」， 「N」最多為 12 個月， 即批核計劃最長年期為 4 年。現行方案與聯盟以往建

議的服務編制仍有差別。按新屋邨前線服務成員經驗，聯盟認為 3 年多的計劃期較短，難以有

效發揮新屋邨社工隊角色，建立可持續性的社會資本。聯盟建議現行入伙不足一年或以下的新

屋邨，恆常設新公屋邨社區服務隊，總資助年期為 6 年；入伙一年 或以上的新屋邨，資助年

期則為 5 年；計劃設中期檢討，按社區需要進行服務調整。以下會聯盟所建議之服務編制: 

分類 新屋邨戶數 (戶) 新屋邨人數 (人) 資助金額($/每

年) 

人手比例 

新公屋邨社區服

務隊(I) [大型屋

邨]  

>8000 >20,000 $5,000,000 2 位助理社 會工

作主任 8 位社會

工 作助理 3 位程

序及 協助人員  

新公屋邨社區服

務隊 (II) [中型屋

邨]  

>4,000 >10,000 $2,500,000 1 位助理社 會工

作主任 4 位社會

工 作助理 2 位程

序及 協助人員 






